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关于与重庆信托签署 2018-2019年 

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于

2018 年 11 月 7 日与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重庆信托”）签署了 2018-2019 年的《日常关联交易框架

协议》，属于统一交易协议且构成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。根

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重庆信托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000202805720T，

股份有限公司）成立于 1984年 10月，注册资本 150亿元人

民币，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资金信托、动产信托、不动产信托、

有价证券信托、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等各类信托业务。由

于我公司股东中国人寿保险（集团）公司通过国寿投资控股

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重庆信托 26.04%的股份，同时我公司董事

赵立军在重庆信托担任董事，重庆信托构成我公司关联方。

截至 2018年 10月末，我公司与重庆信托实际发生的关联交

易年度累计金额为零。 

二、交易目的与主要内容 

根据我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需要，我公司在经营管理中



可能运用自有资金及管理的第三方资金与重庆信托开展信

托产品认（申）购业务、资产管理业务和其他日常交易。由

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将持续发生，为合规、公允、高效地完

成交易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我公司《章程》的

要求，我公司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与重庆信托签署 2018-2019

年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，明确了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上

限。协议有效期内，双方在信托产品认（申）购业务、资产

管理业务及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日常交易金额年度上限分

别为人民币 15亿、22亿元。 

三、交易定价政策 

框架协议项下各项交易均按一般商业条款定价。其中，

信托业务管理费适用行业惯例、按公平原则，由各信托产品

的信托合同、募集说明书确定。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费按照一

般商业条款和行业惯例，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，在资产管理

合同中约定。其他日常交易的定价，适用行业惯例、按公平

原则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具体的交易合同确定。本次关联

交易对我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。 

四、交易审批情况 

根据相关规定，前述交易构成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，目

前协议已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并于 2018年 11月 7日签署，有

效期自协议签署之日起，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。在协议

有效期间和金额上限内，每笔关联交易将按内部管理流程履



行审批手续，无需逐笔上报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18年 11月 9日 


